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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委办

关于 9 月份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开发区，市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

现将 2023 年 9 月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安全生产形势

1-9 月，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2 起、死亡 28 人（去

年同期事故 32 起、死亡 35 人），分别下降 31.3%、20.0%。其

中，道路交通事故 20 起、死亡 26 人；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二、重点工作概述

（一）重要会议情况



9 月 25 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先荣主持召开

安全生产等全市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会上听取了全市近期安

全生产工作汇报，对下阶段特别是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活动

多，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重大节假日的规律特点，为群众平安

过节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常抓不懈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加强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企业、

重点部位的安全监管，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做到防微杜渐、万无一失。要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工

作，严格落实各级领导值班带班责任，规范重要紧急信息报送，

严肃值班带班工作纪律，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

节日。

9 月 27 日下午，省安委会召开全省安全防范暨森林防灭火

工作视频会议，传达学习相关会议精神，分析近期安全风险形势，

安排部署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副市长毛厚诚和相关部门

负责人在天门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会议指出，四季度历来是安全防范的重点，今年旅游市场加

快复苏，城市公共安全领域面临超负荷运行的考验，恰逢中秋国

庆双节与杭州亚运会的特殊节点。目前自然灾害风险日趋频繁，

汉江发生秋汛概率高，森林防火风险正从区域性向全域性转变。

会议强调，在关键时刻要以全局的担当，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条

块结合，分兵把守，齐抓共管，坚决守住全年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底线；要铆足劲，深入推进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动；要盯

住人、守住山、管住火、严执法，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要推动

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严防死守重点领域，从严从实做好应急准

备工作，为全省人民欢度节日营造平安祥和的社会氛围。

省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市召开续会。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

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克服麻痹怠惰思想，加强节日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要聚焦关键，突出重

点，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重点抓好道路

交通、燃气、旅游、建筑、森林等领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及时对

单整改销号，形成闭环管理，确保风险可控，隐患动态清零；要

强化应急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强化应急处置，扎实做好各类应

急救援的物资装备、救援队伍、交通保障、应急预案等各方面准

备，确保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二）中秋国庆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安全生产情况总体平稳，未收到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自然灾害事件报告。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全面

开展督导检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安全生

产工作，专题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市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带

队开展安全检查，不断压实各方责任，提出防范具体要求，坚决

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二是强化综合监管，严密防范风险

隐患。各地各部门结合节假日特点和辖区（行业领域）实际，召



开专题会议，深入研判，认真落实长假期间安全防范措施，成立

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保证了节日期间生产平

稳有序，车辆安全运行。三是强化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中秋国庆假期长、群众出行夜旅游、人流车流量大、安全风

险隐患增多，加之汉江秋汛防汛任务重等特点，各地各部门严格

落实了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积极做好应急各项准备，

做到了“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平稳善后”，努力维护了社会稳

定。

（三）相关市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重点工作情况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全面部署推进百日整治工作，

召开了专题培训会议，督促全市各危化企业对照检查表完成自

查。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就企业开停车，假期职工教育，

节日期间特殊作业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共发现问题隐患的 21 项，

均已要求现场整改。部署重大危险源企业自查自改，为迎接省厅

部署的第二次重大危险源交叉检查，督导我市 6 家重大危险源企

业进行了全方位自查自改，现已自查上报隐患 21 条，隐患正在

督促整改中。开展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检查 4 家批发公司和

62 家烟花爆竹零售店，排查安全隐患 76 处，下达限期整改指令

书 39 份，对 2 家批发公司和 1 家零售店进行立案处罚，共计罚

款 2.2 万元。

建筑施工领域：从企业抽调 5 名起重设备专家，组建 3 个检

查组，开展“双节”前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共检查项目 43 个，



其中对全市建筑起重机械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发现一般隐患 65

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21 份，停工整改通知书 2 份。组织开

展“双节”期间暗访检查，住建局局长、分管副局长、质安站站

长先后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暗

访检查，重点检查了节假日期间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

况，详细了解了值班值守、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等

情况。共暗访检查 12 个项目，发现一般安全隐患 16 条，均现场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完成。

城镇燃气领域：积极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累计出动 163

人次，检查城镇燃气企业 68 家、学校 59 家、餐饮用户 10 家、

医院 8 家、民政服务机构 26 家、工业燃料生产企业 1 家、燃气

具及配件销售企业 83 家，累计排查隐患 37 条，整改 6 条，剩余

正在督促整改中。持续推进燃气安全装置“三件套”安装工作，

我市共有燃气餐饮用户 2822 户，其中天然气用户 1122 户，液化

石油气用户 1700 户，截至 9 月，已全部安装完成。根据各属地

部门排查摸底数据统计，我市现有燃气居民用户 271797 户，其

中天然气用户 190059 户，液化石油气用户 81738 户，已安装燃

气安全“三件套”12047 户，安装率 4.43%。扎实开展“两节”

期间城镇燃气安全生产检查，派出执法人员 12 人次，重点检查

了液化气、天然气经营企业、餐饮场所等，发现隐患问题 2 处，

整改 2 处。

消防安全领域：一方面，强化部门联动。一是联合市经信局、



商务局等部门开展服装加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检查；二是联合市

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两节”前燃气专项整治督导

检查；三是联合教育局对新投用的四所公立学校开展“开学第一

课活动”，并对学校周边的教育培训、托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四是联合市文旅局在“两节”前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消

防安全夜查行动。另一方面，持续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百

日专项整治工作。9 月份，共检查单位 115 家次，发现并督促整

改火灾隐患 447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79 份，行政处罚 11 起，

罚款 4.24 万元。

文化和旅游领域：为确保中秋国庆文旅行业平安稳定，市文

旅局组建工作专班，不间断对全市景区景点、星级饭店、娱乐场

所、文博场馆等进行拉网式排查。共检查文旅企业 148 家次，出

动人员 200 余人次，督促企业整改问题 6 条。长假期间，全市未

接到文化旅游安全事故报告或重大旅游投诉，高质量交出了文旅

平安“成绩单”。

校园安全领域：开学以来，市教育局联合市公安局、市交通

运输局等部门组成校车安全检查小组，对全市 540 辆校车进行

“体检”，排查整治校车运行线路中的危桥险路 1 处；联合市公

安局组建 2 个工作专班对全市学校秋季开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排查一般隐患 22 处，均已完成整改；利用“开学第一课”开展

综合安全教育 600 余场；开展拒乘“五小车辆”承诺签名活动，

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持续开展防溺水宣传，在重点水域悬



挂横幅 500 余条，完善、补充防溺水警示牌 1200 余块；联合属

地公安机关开展管制刀具、违禁品清缴行动 100 余场。

特种设备领域：按照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结合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

治、“双节前安全检查”等专项检查活动，共检查特种设备生产、

使用单位 59 家，设备 282 台（套），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6 项。

商贸（成品油）领域：市商务局持续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行动排查整治行动，9 月开展隐患排查 4 次，出动检查人员 20

余人（次），执法车辆 5 台（次），发现重大隐患 1 处，为天横

桥建材市场非法加油车，已完成整改。

三、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开展以来，共排查出 190 条

重大事故隐患，已整改 172 条。其中企业自查发现的有 88 条，

已整改 84 条；部门检查发现的有 102 条，已整改 88 条；省级挂

牌督办 0 条，市级挂牌 10 条，已整改 10 条。

各部门抽查检查企业 2835 家，帮扶指导重点企业 1454 家/

次，行政处罚 143 次，罚款 147.505 万元，责令停产整顿 24 家，

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 125 家。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专委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

况见附表。

四、重点行业领域主要风险

道路交通：进入第四季度，运输任务繁重，运输压力大，超



速行驶、涉牌涉证、疲劳驾驶、超员、超限、年检过期、无保险

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呈密集高发态势，外加气温持续下降，道路

多雾，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

建筑施工：入秋后天气适宜室外施工作业，部分工地存在抢

工期等现象，对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有限空间等危险性

较大的施工环节管控不严，现场施工人员违章操作等情况易导致

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及时纠正施工人员“三违

行为”，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危险化学品：秋季天气干燥易产生静电，危险化学品挥发加

快，易产生超温、超压现象，导致泄漏或爆炸事故。此外，在经

过较长一段时间高温生产运转，化工企业生产设备带病运行（尤

其是“两重点一重大”装置的安全监测、监控、报警、紧急切断

设施）、安全设施功能性完好情况对生产安全的防护保障作用需

要重新辨识判断。检维修作业、承包商管理、特殊作业仍然是高

风险点，仍有可能存在票证制度落实不严，风险辨识不足等问题。

工贸：粉尘涉爆企业防爆设备设施、电气开关及线路故障，

以及除尘滤袋、管道和灰斗内的积尘未按规定清理等易存在安全

风险隐患。特别是我市饲料企业，粉尘比较多，电线路、电气设

备上经常有粉尘，当线路接触不良、开关电弧或线路过载、破损

短路所产生的火花引燃粉尘，从而造成火灾。

消防：进入秋冬季节，用火用电用气骤增，火灾风险隐患突出，

农村消防、城镇消防火灾防控形势严峻，进入火灾事故易发期。



五、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是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第三阶段工

作。专项行动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开展部门精准执法。聚焦第二

阶段督导检查和企业自查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聚焦企业第

一责任人履职、动火作业、外包外租等关键环节，以及“九小场

所”等关键部位，编制排查任务清单、隐患问题清单、整改工作

清单、复查验收清单四张清单，运用分级执法、联合执法、交叉

互检等方式，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执法检查和隐患整改“回

头看”，强化责任倒查、“一案双罚”。

二是做好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督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根据

《省安委办关于认真做好全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第二阶段综合督查组反馈问题整改督办的通知》要求，各有

关地方和部门要逐条对照督查组反馈的 22 处问题隐患清单，结

合本行业领域专项行动方案，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细化分解任务，

建立责任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保全面整改到

位。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检查组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反思

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查漏补缺、自查自纠，全面深

入、扎实有效地做好安全生产改进提升工作。

三是强化精准执法力度。以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为契机，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积极主动作为的

同时高悬问责利剑。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加大督办考核问责力

度，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以责任追究倒逼责任落实。动员



全社会和企业内部员工举报安全生产隐患，对漠视生产安全的单

位、企业和屡教屡犯的企业老板，按规定实施通报批评、警示约

谈和追责问责，持续释放安全生产领域违纪违法必究、失职失责

必问的强烈信号。

附件：专委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附件

专委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截止时间：2023 年 9 月 30 日

专委会

企业自
查发现
的重大
事故隐
患(个)

专委会
检查发
现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其中市
级政府
挂牌督
办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排查隐
患总数
(个)

专委会
监管对
象总数
（家）

专委会
抽查检
查的企
业(家
次)

专委会
抽查发
现问题
数（个）

专委会
帮扶指
导重点
企业(家

次)

专委会成
员单位负
责同志分
别到企业
宣讲（次）

行政
处罚
(次)

行政处罚
(万元)

其他执
法情况
（次）

油气长输
管线

4 4 1 3 44 2 2

民爆物品 3 3 2 4 6 5

城镇燃气 3 8 2 11 35 51 17 70 3

建设领域 1 9 1 10 84 77 19 32 3 5 5.25 12

烟花爆竹 8 6 14 788 812 276 541 32 8 4.465 10

危化 53 5 1 58 40 135 126 73 3 6 23.79 6

非煤矿山 1 1 1 8 12 8

电力和工业 12 9 21 290 365 70 36 2 0.6 1

校园 1 1 1 2 309 211 70 68 11 9

特种设备 7 7 832 355 39 355 3 3 5.5 1

医院 2 5 7 46 46 11 46 37 1

综合交通 1 18 4 19 78 43 34 18 16 87 86.6

旅游 3 4 7 148 186 18 60

国土（地质） 1 2 3 1 3 4 2

农业农村 1 12 13 89 54 24 3 1 3

商贸
（成品油）

1 5 6 94 123 53 90 9 6

消防 1 3 1 4 455 359 68 45 39 32 21.3 13

合计 88 102 10 190 3293 2835 891 1454 159 143 147.505 62



送：省安委会办公室，市委主要领导，市安委会主任，各副主任。

发：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

开发区。

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3日印发


